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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意向收购境外公司股权进行

约束性报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福科技” 、“公司” ）意向收购境外一家电子

电路铜箔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并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进行约束性报价。

标的公司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属于相同领域，与公司存在显著协同效应，收购该标的公司股权

将对公司未来发展有积极影响。

2、该收购事项尚处于约束性报价阶段，尚未确定最终交易价格、尚未正式签署收购协议。

公司提交本次约束性报价后，后续交易条件谈判结果、标的公司股权交易价格、公司履行的相

关境内外审批备案程序结果、本次收购标的公司的实施可能性，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基本情况

德福科技意向收购境外一家电子电路铜箔公司100%股权。标的公司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

属于相同领域， 与公司存在显著协同效应， 收购该标的公司股权将对公司未来发展有积极影

响。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近期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意向收购境外公司股权进

行约束性报价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标的公司股东提交约束性报价，报价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

限内，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开展协议谈判、提交或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办理相关境内外审批备案

等事宜。 该约束性报价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

本次约束性报价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约

束性报价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之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三、风险提示

该收购事项尚处于约束性报价阶段，尚未确定最终交易价格、尚未正式签署收购协议。 公

司提交本次约束性报价， 仅依据现阶段标的公司提供的材料和公司及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结

果。 后续交易条件谈判结果、标的公司股权交易价格、公司履行的相关境内外审批备案程序结

果、本次收购标的公司的实施可能性，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公司后续将根据该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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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近期以现

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马科先生主持，

监事、高管列席。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意向收购境外公司股权进行约束性报价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同意公司向标的公司股东提交约束性报价，报价金额在董事会决策

权限内，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开展协议谈判、提交或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办理相关境内外审批备

案等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意向

收购境外公司股权进行约束性报价的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信息披露

2025/5/22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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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14:30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月17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上午9:15～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3037号金中环大厦6B楼。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同一表决权只能

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4、召集人：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5、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沈进长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参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的股东）共973人，代表股份200,790,95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933%。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 141,619,21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1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65人，代表股份59,171,74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7779%。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陈雯雯律师、廖嘉成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819,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223％；

反对54,379,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827％；弃权592,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22,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4705％； 反对54,379,6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528％；弃权59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7％。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892,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590％；

反对54,304,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454％；弃权593,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96,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5422％； 反对54,304,7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8799％；弃权59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7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812,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190％；

反对53,765,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770％；弃权1,212,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716,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4641％； 反对53,765,8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3551％；弃权1,2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08％。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181,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046％；

反对53,166,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783％；弃权2,443,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084,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5.8492％； 反对53,166,0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710％；弃权2,44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98％。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4,977,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2034％；

反对53,693,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408％；弃权2,119,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6,881,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5.6515％； 反对53,693,1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843％；弃权2,1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4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041,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2349％；

反对53,095,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430％；弃权2,654,7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6,944,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5.7130％； 反对53,095,0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019％；弃权2,654,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5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4,982,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2056％；

反对53,083,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371％；弃权2,725,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6,885,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5.6557％； 反对53,083,3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905％；弃权2,7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38％。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5,488,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575％；

反对53,910,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489％；弃权1,392,7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391,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1482％； 反对53,910,1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4956％；弃权1,392,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6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雯雯、廖嘉成；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出具的《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哈工智能机器

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

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2025-037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 》《中 国 证 券 报 》《上 海 证 券 报 》《经 济 参 考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035）；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安琪女士。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天齐锂业总部二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91人，代表股份560,016,24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1498%。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人，代表股份497,478,4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0.3362%（其中A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12名， 代表股份数量485,018,40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764%；H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1名， 代表股份数量

12,460,0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股数的0.7598%）；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478人，代表股份62,537,7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8136%；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88人（含网络投票），代表股份

62,559,8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49%。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A股股东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2024年度股东大会提案

进行了表决；H股股东通过现场和委托投票的方式对2024年度股东大会进行了表决。相关提案

的表决结果如下（本公告中部分栏百分比合计数不等于100%，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表

决权股东

537,405,902 98.1463% 1,356,918 0.2478% 8,793,344 1.6059% -

出席会议有H股表

决权股东

12,445,971 99.8867% 0 0.0000% 14,112 0.1133%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东总数

549,851,873 98.1850% 1,356,918 0.2423% 8,807,456 1.5727%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表

决权股东

537,389,902 98.1433% 1,358,618 0.2481% 8,807,644 1.6085% -

出席会议有H股表

决权股东

12,445,971 99.8867% 0 0.0000% 14,112 0.1133%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东总数

549,835,873 98.1821% 1,358,618 0.2426% 8,821,756 1.5753%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

权股东

537,392,402 98.1438% 1,352,518 0.2470% 8,811,244 1.6092%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

权股东

12,445,971 99.8867% 0 0.0000% 14,112 0.1133%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总数

549,838,373 98.1826% 1,352,518 0.2415% 8,825,356 1.5759%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表

决权股东

537,687,261 98.1976% 1,059,459 0.1935% 8,809,444 1.6089% -

出席会议有H股表

决权股东

12,445,971 99.8867% 0 0.0000% 14,112 0.1133%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东总数

550,133,232 98.2352% 1,059,459 0.1892% 8,823,556 1.5756%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

表决权股东

537,723,001 98.2042% 1,148,759 0.2098% 8,684,404 1.5860% -

出席会议有H股

表决权股东

12,460,0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的股东总数

550,183,084 98.2441% 1,148,759 0.2051% 8,684,404 1.5507% 是

其中：

A�股中小股东

52,726,692 84.2820% 1,148,759 1.8363% 8,684,404 13.8818%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

表决权股东

537,821,061 98.2221% 1,047,059 0.1912% 8,688,044 1.5867% -

出席会议有H股

表决权股东

12,460,0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的股东总数

550,281,144 98.2616% 1,047,059 0.1870% 8,688,044 1.5514%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7、审议通过《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

表决权股东

537,822,761 98.2224% 1,034,559 0.1889% 8,698,844 1.5887% -

出席会议有H股

表决权股东

12,460,0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的股东总数

550,282,844 98.2619% 1,034,559 0.1847% 8,698,844 1.5533%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

表决权股东

537,812,761 98.2206% 1,051,059 0.1920% 8,692,344 1.5875% -

出席会议有H股

表决权股东

12,460,0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的股东总数

550,272,844 98.2602% 1,051,059 0.1877% 8,692,344 1.5522%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

表决权股东

537,460,361 98.1562% 1,240,359 0.2265% 8,855,444 1.6173% -

出席会议有H股

表决权股东

12,438,171 99.8241% 7,800 0.0626% 14,112 0.1133% -

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的股东总数

549,898,532 98.1933% 1,248,159 0.2229% 8,869,556 1.5838% 是

其中：

A�股中小股东

52,464,052 83.8622% 1,240,359 1.9827% 8,855,444 14.1552%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利益相关股东已回避

表决。

10、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股

表决权股东

509,982,526 93.1379% 28,814,694 5.2624% 8,758,944 1.5996% -

出席会议有H股

表决权股东

1,623,145 13.0268% 10,836,938 86.9732% 0 0.0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的股东总数

511,605,671 91.3555% 39,651,632 7.0804% 8,758,944 1.5641%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增发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A

股表决权股东

513,075,255 93.7028% 16,103,915 2.9411% 18,376,994 3.3562% -

出席会议有H

股表决权股东

4,138,341 33.2128% 6,904,160 55.4102% 1,417,582 11.3770% -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东总

数

517,213,596 92.3569% 23,008,075 4.1085% 19,794,576 3.5346%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刘志广、马力两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了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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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深圳市景鸿永泰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鸿永泰”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93,731,122股，占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

股本的31.4168%。 公司控股股东智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创投资”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93,731,108股，占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31.4168%。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实际控制人暨董事长刘绍柏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638,4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83%；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暨董事黄小芬女士持有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57,140股，占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的0.0596%。

景鸿永泰、 智创投资及刘绍柏先生、 黄小芬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88,657,7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9614%。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控股股东景鸿永泰计划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3,689,101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1.4642%。 控股股东智创投资计划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3,987,986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1.4961%。 实际控制人暨董事长刘绍柏先生计划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59,601股，减

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71%，不超过其持股总数的25%。 实际控制人暨董事黄小芬女士计划减

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39,285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49%，不超过其持股总数的

25%。 上述相关方的减持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期

间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期间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且在任意连

续90日内，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红股、增发新股、配股、股权激励、“景23转债” 转股等股份变动导

致总股本变动事项时，本次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

将停止减持股份。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市景鸿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93,731,122股

持股比例 31.416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93,731,122股

注：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IPO前取得的股份包含了上市后历年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

股份。

股东名称 智创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93,731,108股

持股比例 31.416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93,731,108股

注：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IPO前取得的股份包含了上市后历年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

股份。

股东名称 刘绍柏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638,405股

持股比例 0.068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38,405股

股东名称 黄小芬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557,140股

持股比例 0.059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57,14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景鸿永泰 293,731,122 31.4168%

公司控股股东， 系公司实际

控制人暨董事黄小芬女士控

制的企业

智创投资 293,731,108 31.4168%

公司控股股东， 系公司实际

控制人暨董事卓军女士控制

的企业

刘绍柏 638,405 0.0683%

公司实际控制人暨董事长，

与黄小芬女士为夫妻关系

黄小芬 557,140 0.0596%

公司实际控制人暨董事，与

刘绍柏先生为夫妻关系

卓军 0 0.0000% 公司实际控制人暨董事

刘羽 0 0.0000%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绍柏、黄

小芬夫妇之子

深圳市奕兆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0.0000%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构成的

一致行动关系

合计 588,657,775 62.9614%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深圳市景鸿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3,689,101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464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375,866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9,313,235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16日～2025年9月15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取得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式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经营需要

股东名称 智创投资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3,987,986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496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674,751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9,313,235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16日～2025年9月15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取得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式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经营需要

股东名称 刘绍柏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59,601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17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59,601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16日～2025年9月15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黄小芬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39,285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149%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39,285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16日～2025年9月15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注1：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2：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红股、增发新股、配股、股权激励、“景23转债” 转股等股份变动

导致总股本变动事项时，本次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景鸿永泰、智创投资分别做出如下承诺：

自景旺电子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

的景旺电子股份，也不由景旺电子回购该部分股份；景旺电子上市后6个月内，如景旺电子股票连续20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持有景旺电子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上述锁定期满后的12个月内其减

持股份不超过所持有景旺电子股份总数的10%，24个月内合计不超过20%，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景

旺电子上市后至减持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相

应调整）；减持景旺电子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其持有景旺电子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

如果其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 其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

具体原因并向景旺电子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其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其持有的景旺电子股

份自其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减持。

黄小芬出具承诺：自景旺电子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对深圳市景

鸿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出资。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董事将根据其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公

司股价情况、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具体减持的数量和

价格等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董事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减持期间，公司将督促相关方严格遵守上述有关规

定及承诺，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493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

2025-037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2%

暨变动

1%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石化” ）控股股东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荣盛控股” ）自2024年1月22日至2025年2月20日共实施两次增持计划，均已实施完毕，累计增持荣盛

石化股份172,422,254股，占目前荣盛石化总股本的1.70%。 荣盛控股于2025年4月8日再次实施增持计

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择机增持荣盛石化股份，拟增

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具体实施起始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本次增

持不设置价格区间。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7月2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及2025年2月21日、

2025年4月1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

公司股份计划（2025第二期）暨获得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2025年5月21日，荣盛石化收到荣盛控股《关于增持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比例达到2%的告

知函》，荣盛控股于2024年1月22日至2025年5月21日期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增持荣盛石化股份203,554,992股，占荣盛石化总股本的2.01%。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望京商务中心2幢1902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1月22日至2025年5月21日

股票简称 荣盛石化 股票代码 002493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股数（万股） 增持比例

A股 20,355.4992 2.0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股东投资款□

其他□（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21,023.7480 51.4565 541,379.2472 53.4668

李水荣 64,327.5000 6.3530 64,327.5000 6.3530

合计持有股份 585,351.2480 57.8095 605,706.7472 59.81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37,105.6230 53.0447 557,461.1222 55.0550

有限售条件股份 48,245.6250 4.7648 48,245.6250 4.7648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1.荣盛控股计划自2024年1月19日起的6个月内，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择机增持荣盛

石化股份，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亿

元。 该计划具体实施起止时间为2024年1月22日至2024年7月18日，荣

盛控股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15,530,037股， 占目前公

司总股本的1.14%，增持金额约为118,805.82万元。 增持情况与此前已

披露的增持计划一致。

2.荣盛控股计划自2024年8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择机增持荣盛石

化股份， 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该计划具体实施起止时间为2024年8月21日至2025年2月20日，荣盛控

股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荣盛石化股份56,892,217股，占目前荣盛

石化总股本的0.56%，增持金额约为50,487.35万元。增持情况与此前已

披露的增持计划一致。

3.荣盛控股计划自2025年4月8日起6个月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集中竞价方式，择机增持荣盛石化股份，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具体实施起始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

该计划正在进行中。

自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5月21日，荣盛控股已增持荣盛石化股

份 31,132,738股， 占荣盛石化总股本的 0.31% ， 增持金额约为

25,927.63万元。 增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增持计划一致。

荣盛控股于2024年1月22日至2025年5月21日期间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荣盛石化股份203,554,992�股，

占荣盛石化总股本的 2.01%。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

承诺

荣盛控股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主动减持

其所持有的荣盛石化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上述持股比例尾数上如存在差异，均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585

证券简称：苏利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47

转债代码：

113640

转债简称：苏利转债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4年4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3.0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

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投资产品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

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江苏苏利精细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5）。

公司于 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3.00亿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投资产品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一、本次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近日，公司如期赎回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已到期理财产品，赎回本金共计人民币7,000万元，实际获

得收益合计人民币400,438.36元。 前述本金及收益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赎回情况如下：

序号 购买机构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本金

（万元）

资金来源

产品起

息日

产品到

期日

年化收

益率

（%）

实际收益

（元）

1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

分行

共赢慧信利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02011期

结构性

存款

7,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25-

2-19

2025-5

-20

2.32 400,438.36

上述理财产品的详细购买情况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

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8）。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券商理财产品 5,000 5,000 7.81 0

2 券商理财产品 5,000 5,000 12.60 0

3 券商理财产品 5,000 5,000 8.24 0

4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 20,000 91.28 0

5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18.02 0

6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61.81 0

7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 15,000 23.79 0

8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11.42 0

9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3.62 0

10 银行理财产品 7,000 7,000 40.04 0

11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0 0 8,000

1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0 0 5,000

合计 98,000 85,000 278.63 13,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6.27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不适用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3,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7,000

总理财额度 30,000

特此公告。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高鹏华

丰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份

额净值精度的公告

鹏华丰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20318）

于2025年05月21日发生大额赎回。 为确保本基金持有人利益不因份额净值的小数点保留精

度受到不利影响，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鹏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5年05月21日起提高本基金净值精度至小数点后

八位，小数点后第九位四舍五入。 本基金将自大额赎回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不再产生重大

影响时，恢复基金合同约定的份额净值精度，届时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ph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533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及其他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1202

证券简称：炬申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48

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全资子公司分红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东炬申仓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炬申仓储” ）、无锡市炬申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炬申” ）、

江西炬申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炬申” ）、佛山市三水炬申仓储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三水炬申” ）、石河子市炬申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河子炬申” ）、新

疆炬申陆港联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炬申” ）为实现股东的投资收益，决定向公司

进行利润分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了上述全资子公司全部分红款合计人民

币95,700,000.00元。

炬申仓储、无锡炬申、江西炬申、三水炬申、石河子炬申、新疆炬申均为公司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所得分红将增加母公司2025年度净利润，但不增加公司

2025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因此不会影响2025年度公司整体经营业绩。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